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說明

會計項目 實際數 預計數 差異數 % 原因分析

營業收入  625,467  674,281 ( 48,814) -7.24% 主係松雍部份選屋找補收入將延至114Q1認列所致。

營業成本  332,069  358,191 ( 26,122) -7.29% 同上

營業毛利  293,398  316,090 ( 22,692) -7.18% 同上

毛利率 46.91% 46.88% 0.03% 0.07% 差異金額小，不予分析

營業費用  92,669  82,136  10,533 12.82%
主係松雍銷售費用及現金增資員工認股酬勞成本估列差異所

致。

費用率 14.82% 12.18% 2.63% 21.63% 同上

營業淨利(損)  200,729  233,954 ( 33,225) -14.20% 綜上述原因影響所致。

營業利潤率 32.09% 34.70% -2.60% -7.51% 綜上述原因影響所致。

營業外收入  134,566  133,884  682 0.51% 差異金額小，不予分析

營業外支出  24,137  13,350  10,787 80.80%
主係認列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調整損失及子公司認列資產減

損所致。

稅前淨利(損)  311,158  354,488 ( 43,330) -12.22% 綜上述原因影響所致。

所得稅費用  10,202  4,475  5,727 NA 主係估列處分有價證券所得基本稅額差異所致。

稅後淨利(損)  300,956  350,013 ( 49,057) -14.02% 綜上述原因影響所致。

淨利率 48.12% 51.91% -3.79% -7.31% 綜上述原因影響所致。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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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修訂原因 

第三十條: 

本公司董事會對於盈餘分配議案

之擬具，應考慮公司未來之資本

支出預算及資金之需求，並衡量

以盈餘支應資金需求之必要性，

以決定盈餘保留或分配之數額及

以現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東股息

紅利之金額。 

本公司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利，應提撥

不低於4%為員工酬勞(此員工酬

勞數額應提撥不低於5%分派予基

層員工），不高於4%為董監事酬

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

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分派員工酬勞之對

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

屬公司員工，其條件授權董事會

決定之。 

(以下略) 

第三十條: 

本公司董事會對於盈餘分配議案

之擬具，應考慮公司未來之資本

支出預算及資金之需求，並衡量

以盈餘支應資金需求之必要性，

以決定盈餘保留或分配之數額及

以現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東股息

紅利之金額。 

本公司年度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利，應提撥

不低於4%為員工酬勞，不高於4%

為董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分派

員工酬勞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

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其條

件授權董事會決定之。 

 

(以下略) 

配合法令修訂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七年五月

二日…(略) ，第四十次修訂於民

國一一三年五月三日，第四十一

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二十

七日。自股東會通過後實行，修

訂時亦同。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七年五月

二日…(略) ，第四十次修訂於民

國一一三年五月三日。自股東會

通過後實行，修訂時亦同。 

增列修訂次數

及日期。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前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本公司之對外背書及保
證對象如下：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
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
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得超
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
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
在此限。 
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
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
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
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
司背書保證，或同業間依消費者
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
之履約保證連帶擔保者，不受前
二項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本作業程序所稱出資，係指本公
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第八條：本公司之對外背書及保
證對象如下： 

一、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表決
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
公司。 

三、本公司基於共同投資興建或
合建關係，共同起造人間依合
約規定互保，或承攬工程需要
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
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
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
保證連帶擔保者，不受本條規
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
為背書保證，惟背書保證前，應
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得辦
理，且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
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
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
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配合公司實際

運作及相關法

令修訂。 

第十條之一：本公司基於共同投
資興建或合建關係，共同起造人
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因共同投
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
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或
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
定互保，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
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
約保證連帶擔保者，背書保證總
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六
百，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總額不
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百，不
受前條規定之限制。 

第十條之一：本公司基於共同投
資興建或合建關係，共同起造人
間依合約規定互保，或承攬工程
需要之同業間依合約規定互保，
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
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連
帶擔保者，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二百，對單一
企業背書保證總額不得超過當期
淨值百分之一百，不受前條規定
之限制。 

配合公司實際

運作及相關法

令修訂。 

 



 

未來一年擬與關係人簽訂營建工程契約評估表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1項規定，應行評估事項如下： 

一、營建個案標的：龜山華亞段 

二、預計工程契約金額：3,318,110 千元(含稅) 

三、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為營建個案興建需求，擬進行營建工程契約發包。 

2. 預計效益： 

有效控制工程品質及進度，並進行銷售或營運，獲取利潤。 

四、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本次預計之交易對象「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璞園建築團隊旗下營造廠，承

攬建案營造工程經驗豐富、施工品質及工期管控優良。前亦承攬本公司「松雍」及

「璞園樸園」建案興建工程。 

本公司龜山華亞段案發包，擬邀請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投標或報價。於踐行

本公司營建工程契約發包相關內控程序後，若該公司條件為最優，本公司將與其簽

訂營建工程契約。 

五、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六、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七、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

金運用之合理性： 

1. 本公司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如附表 

2.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用運用之合理性評估： 

係本公司營建個案工程發包，確有其必要性；契約工程款項將依預算及工程進度

付款，資金之運用應屬合理。 

八、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不適用。 

九、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不適用。 

 

華亞段 



 

未來一年擬與關係人簽訂營建工程契約評估表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1項規定，應行評估事項如下： 

一、營建個案標的：林口力行段 

二、預計工程契約金額：1,198,360 千元(含稅) 

三、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為營建個案興建需求，擬進行營建工程契約發包。 

2. 預計效益： 

有效控制工程品質及進度，並進行銷售，獲取利潤。 

四、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本次預計之交易對象「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璞園建築團隊旗下營造廠，承

攬建案營造工程經驗豐富、施工品質及工期管控優良。前亦承攬本公司「松雍」及

「璞園樸園」建案興建工程。 

本公司林口力行段案發包，擬邀請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投標或報價。於踐行

本公司營建工程契約發包相關內控程序後，若該公司條件為最優，本公司將與其簽

訂營建工程契約。 

五、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六、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七、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

金運用之合理性： 

1. 本公司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如附表 

2.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用運用之合理性評估： 

係本公司營建個案工程發包，確有其必要性；契約工程款項將依預算及工程進度

付款，資金之運用應屬合理。 

八、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不適用。 

九、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不適用。 

 

力行段 



 

未來一年擬與關係人簽訂營建工程契約評估表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1項規定，應行評估事項如下： 

一、營建個案標的：北市新洲美段 

二、預計工程契約金額：1,184,585 千元(含稅) 

三、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為營建個案興建需求，擬進行營建工程契約發包。 

2. 預計效益： 

有效控制工程品質及進度，並進行銷售，獲取利潤。 

四、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本次預計之交易對象「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璞園建築團隊旗下營造廠，承

攬建案營造工程經驗豐富、施工品質及工期管控優良。前亦承攬本公司「松雍」及

「璞園樸園」建案興建工程。 

本公司北市新洲美段案發包，擬邀請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投標或報價。於踐

行本公司營建工程契約發包相關內控程序後，若該公司條件為最優，本公司將與其

簽訂營建工程契約。 

五、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六、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七、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

金運用之合理性： 

1. 本公司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如附表 

2.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用運用之合理性評估： 

係本公司營建個案工程發包，確有其必要性；契約工程款項將依預算及工程進度

付款，資金之運用應屬合理。 

八、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不適用。 

九、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不適用。 

 

新洲美段 



 

未來一年擬與關係人簽訂營建工程契約評估表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1項規定，應行評估事項如下： 

一、營建個案標的：中壢中運段 

二、預計工程契約金額：411,645 千元(含稅) 

三、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為營建個案興建需求，擬進行營建工程契約發包。 

2. 預計效益： 

有效控制工程品質及進度，並進行銷售，獲取利潤。 

四、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本次預計之交易對象「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璞園建築團隊旗下營造廠，承

攬建案營造工程經驗豐富、施工品質及工期管控優良。前亦承攬本公司「松雍」及

「璞園樸園」建案興建工程。 

本公司中壢中運段案發包，擬邀請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投標或報價。於踐行

本公司營建工程契約發包相關內控程序後，若該公司條件為最優，本公司將與其簽

訂營建工程契約。 

五、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六、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七、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

金運用之合理性： 

1. 本公司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如附表 

2.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用運用之合理性評估： 

係本公司營建個案工程發包，確有其必要性；契約工程款項將依預算及工程進度

付款，資金之運用應屬合理。 

八、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不適用。 

九、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不適用。 

 

中運段 



 

未來一年擬與關係人簽訂營建工程契約評估表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1項規定，應行評估事項如下： 

一、營建個案標的：永靜案 

二、預計工程契約金額：194,640 千元(含稅) 

三、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為營建個案興建需求，擬進行營建工程契約發包。 

2. 預計效益： 

有效控制工程品質及進度，並進行銷售，獲取利潤。 

四、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本次預計之交易對象「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璞園建築團隊旗下營造廠，承

攬建案營造工程經驗豐富、施工品質及工期管控優良。前亦承攬本公司「松雍」及

「璞園樸園」建案興建工程。 

本公司永靜案發包，擬邀請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參與投標或報價。於踐行本公司

營建工程契約發包相關內控程序後，若該公司條件為最優，本公司將與其簽訂營建

工程契約。 

五、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六、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本案為營建工程契約發包，故不適用。 

七、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

金運用之合理性： 

1. 本公司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如附表 

2.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用運用之合理性評估： 

係本公司營建個案工程發包，確有其必要性；契約工程款項將依預算及工程進度

付款，資金之運用應屬合理。 

八、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不適用。 

九、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不適用。 

 

永靜案 



擬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評估表 

擬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標的：台北市中山區正義段一小段 706-1 地號等五筆土

地，合計面積約 232.02 坪。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第 15 條第 1項規定，臚列應行評估事

項如下：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及必要性： 

為增加營建個案，獲取開發利潤，擬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確有其必要

性。 

2. 預計效益： 

簽訂合建契約後，進行建案規劃、興建及銷售，以獲取開發利潤。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關係人保瑪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為該開發個案地主。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不適用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不適用。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

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1. 本公司未來一年度現金收支預測表，如附表。 

2. 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用運用之合理性： 

本公司為增加營建個案，獲取開發利潤，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確有其必

要性；本公司投入該案可取得合理開發利潤，且將於股東會決議後簽訂合

建契約並依約支付相關款項，資金之運用應屬合理。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已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續後將於簽約前取得更新估

價報告。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不適用。 

 

正義段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職稱 
類別 姓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現職 持有

股數 

獨立 
董事 

戴家偉 
私立輔仁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永豐金證券(股)公司- 
總經理辦公室副總經理 

擔任獨立董事之公司: 

・矽統科技(股)公司 
・胡連精密(股)公司 
・全家國際餐飲(股)公司 

擔任董事之公司: 
・享鮮餐廳(股)公司 

0 

 



職 稱 姓 名 兼任之職務

矽統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胡連精密(股)公司獨立董事

全家國際餐飲(股)公司獨立董事

享鮮餐廳(股)公司董事

獨 立 董 事 戴家偉

獨立董事候選人競業情形明細表

寶徠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